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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，通过交易系统投票

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2016年 11月 24日的交易时间段，即 9:15-9:25，

9:30-11:30，13:00-15:00；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2016

年 11月 24日的 9:15-15:00。

2.4 经本所律师审查，本所律师认为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、

《股东大会规则》、《网络投票实施细则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

件的规定以及《公司章程》、本次股东大会通知的规定。

三、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

3.1、 经本所律师核查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公司股东及股东代

理人共计 41 人，代表股份 70,319,787 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

53.0490%。其中国家股股东 1人，代表股份 66,556,270 股，占公

司股份总数的 50.2098%；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40人，代表

股份 3,763,517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.8393%。

3.2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统计并经公司核查确认，在网络投票

时间内通过交易系统平台和互联网平台进行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 B

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人，代表股份 200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

的 0.00015%。

3.3、 以上股东均为截止 2016年 11月 18日（股权登记日）下午收市后在

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公司股

票的股东。

3.4、 公司现任董事、监事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律师等出

席了本次股东大会。

3.5、 本所律师认为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《公司法》、








